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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ELECTRONICS HUADA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中國電子華大科技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及於百慕達繼續經營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085）

持續關連交易：
2021綜合服務協議；

及
主要及持續關連交易：

2021金融服務協議

董事會宣佈，於2021年4月13日（交易時段後）：

(i) 本公司已與中國電子訂立2021綜合服務協議，據此，由2021年7月1日起至
2024年6月30日止為期三年，中國電子集團將向本集團提供技術開發、加工、
測試及封裝服務及向本集團購買產品如集成電路的芯片、模組及卡片，本
集團將向中國電子集團購買原材料、集成電路的模組、軟件、設備及知識
產權及向中國電子集團提供技術開發服務，而各方將按非承諾及非獨家基
準提供與接受服務；及

(ii) 本公司已與中電財務訂立2021金融服務協議，據此，由2021年7月1日起至
2024年6月30日止為期三年，中電財務將向本集團提供一系列財務服務，而
本集團將按非獨家基準使用該等財務服務。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2021綜合服務協議及2021金融服務協議各自項下擬進行
之交易將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中電財務向本
集團提供存款服務將構成本公司之一項主要交易。訂立2021綜合服務協議及
2021金融服務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項下的申報、年度審
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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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召開之股東特別大會，藉以審議並酌情批准2021綜合服務協議及2021金融服
務協議及其各自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之建議上限。獨立股東須以投票表決方式於
股東特別大會進行投票，而中國電子及其聯繫人須就該等決議案放棄投票。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2021綜合服務協議及2021金融服務協議及其各自項下擬進
行之交易之建議上限之詳情、獨立財務顧問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意
見書、獨立董事委員會之推薦建議，連同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通函將於2021年6

月7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謹此提述本公司於2018年4月25日及2018年6月8日分別刊發之公告及通函，內容有
關（其中包括）根據2018綜合服務協議及2018金融服務協議（統稱「2018協議」）項下
擬進行的若干持續關連交易。2018協議將於2021年6月30日屆滿。鑒於本集團有意
於有關屆滿日期後繼續不時訂立類似性質之交易，董事會宣佈，於2021年4月13日
（交易時段後）：

(i) 本公司已與中國電子訂立2021綜合服務協議，據此，由2021年7月1日起至
2024年6月30日止為期三年，中國電子集團將向本集團提供技術開發、加工、
測試及封裝服務及向本集團購買產品如集成電路的芯片、模組及卡片，本集
團將向中國電子集團購買原材料、集成電路的模組、軟件、設備及知識產權
及向中國電子集團提供技術開發服務，而各方將按非承諾及非獨家基準提供
與接受服務；及

(ii) 本公司已與中電財務訂立2021金融服務協議，據此，由2021年7月1日起至
2024年6月30日止為期三年，中電財務將向本集團提供一系列財務服務，而
本集團將按非獨家基準使用該等財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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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綜合服務協議

日期： 2021年4月13日（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i) 本公司

(ii) 中國電子

期限： 2021年7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

交易性質

2021綜合服務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詳情如下：

(a) 由中國電子集團提供技術開發、加工、測試及封裝服務，以及向中國電子集
團購買原材料、集成電路的模組、軟件、設備及知識產權

中國電子集團將按非承諾及非獨家基準向本集團提供技術開發、加工、測試
及封裝服務，以生產產品如集成電路的芯片、模組及卡片。

本集團亦將按非承諾及非獨家基準向中國電子集團購買原材料、集成電路的
模組、軟件、設備及知識產權，以進行集成電路的芯片的研究及開發。

(b) 向中國電子集團銷售產品及提供技術開發服務
 本集團亦將按非承諾及非獨家基準向中國電子集團銷售產品如集成電路的芯

片、模組及卡片，及提供技術開發服務。

中國電子集團成員公司將與本集團成員公司訂立單獨的協議，該等協議載列的具
體條款及條件須根據2021綜合服務協議所規定的原則及條件訂定。

定價基準

根據2021綜合服務協議，本集團應付及應收之對價須受2021綜合服務協議之條文
及本集團成員公司與中國電子集團成員公司將訂立之單獨的協議所載列之價格所
規限，該等協議將按一般商務條款，公平和合理，及不遜於提供予獨立第三方之
條款訂立，而本集團應付及應收之對價須參考相同或類似產品或服務於單獨的協
議訂立時之市場價格之定價機制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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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市場價格」指獨立第三方於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於相同或附近地區提供或
收取相同或類似產品或服務之價格。

本集團根據2021綜合服務協議應付及應收之對價將以現金方式支付，並按照本集
團成員公司與中國電子集團成員公司將訂立的單獨的協議的具體條款支付。

過往交易金額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交易類別 2019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提供技術開發、加工、測試及封裝服務及購買原材料、 
集成電路的模組、軟件、設備及知識產權
－本集團應付之對價 147,387 102,919

銷售產品及提供技術開發服務
－本集團應收之對價 146,850 76,352

建議上限

預期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截至2022年及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各年及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向中國電子集團應付之最高對價及本集團向
中國電子集團應收之最高對價，將不會超過以下相應之金額，而該等金額已訂為
根據2021綜合服務協議項下擬進行有關的持續關連交易之建議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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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2月31日止

六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
6月30日止
六個月

交易類別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提供技術開發、加工、測試
及封裝服務及購買原材
料、集成電路的模組、 
軟件、設備及知識產權  
－本集團應付之對價 81,100 178,400 196,200 107,900

銷售產品及提供技術開發 
服務  
－本集團應收之對價 80,800 177,700 195,500 107,600

上述有關本集團就中國電子集團提供之技術開發、加工、測試及封裝服務以及向
中國電子集團購買之原材料、集成電路的模組、軟件、設備及知識產權應付之對
價之上限乃根據(i)過往交易金額，尤其是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交易金額；(ii)
本集團未來數年對中國電子集團提供之技術開發、加工、測試及封裝服務的預期
需求；(iii)本集團未來數年對中國電子集團的原材料、集成電路的模組、軟件、設
備及知識產權的預期需求；(iv)未來數年該等技術開發、加工、測試及封裝服務的
預期市場費率；(v)未來數年該等原材料、集成電路的模組、軟件、設備及知識產
權的預期市場價格；及(vi)計入逐年增加10%以應付本集團業務的任何波動而釐定。

上述有關本集團就向中國電子集團銷售產品及提供技術開發服務應收之對價之上
限乃根據(i)過往交易金額，尤其是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交易金額；(ii)中國
電子集團未來數年對本集團的產品及技術開發服務的預期需求；(iii)未來數年該
等產品及技術開發服務的預期市場價格或費率；及(iv)計入逐年增加10%以應付本
集團業務的任何波動而釐定。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於釐定上述上限時已考慮過往交易金額，惟較少提述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交易金額，乃由於該金額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不利影響。

2021金融服務協議
日期： 2021年4月13日（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i) 本公司

(ii) 中電財務

期限： 2021年7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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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質

根據2021金融服務協議，中電財務將向本集團提供財務服務包括：

(a) 財務資助，包括但不限於人民幣貸款、融資租賃、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及商業
承兌匯票以及應收賬款保理；

(b) 存款服務，包括但不限於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及協定存款；及

(c) 按手續費或佣金計算收費之財務服務，包括但不限於擔保服務、資金管理、
代理服務及財務諮詢服務。

2021金融服務協議並無對本集團一方施加任何責任以使用中電財務任何某類服務。
本集團可於其認為適當時，從任何其他金融機構獲取財務服務，以補充或取代從
中電財務所獲取之財務服務。除具有指定存款期限之定期存款外，本集團可隨時
提取存放於中電財務之資金而不會產生任何罰款。

中電財務將與本集團成員公司訂立單獨的協議，該等協議載列的具體條款及條件
須根據2021金融服務協議所規定的原則及條件訂定。

定價基準

根據2021金融服務協議，本集團應付及應收之利息及按手續費或佣金計算收費之
財務服務應付之對價須受2021金融服務協議之條文及本集團成員公司與中電財務
將訂立的單獨的協議所載列的費率，手續費或佣金所規限，該等協議將按一般商
務條款、公平和合理，及在符合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相關
規則及法規規定的前提下：

(i) 中電財務向本集團提供財務資助之利率經參考且不會高於其他境內商業銀行
就相同類型財務資助向本集團提供之費率後釐定；

(ii) 本集團存放於中電財務之存款之利率經參考且不會低於其他境內商業銀行就
相同類型存款向本集團提供之費率後釐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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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中電財務向本集團提供按手續費或佣金計算收費之財務服務之手續費或佣金
經參考且不會高於其他境內商業銀行或金融機構就相同類型財務服務收取之
手續費或佣金後釐定。

根據2021金融服務協議，財務資助之應付利息，存款之應收利息，以及按手續費
或佣金計算收費之財務服務之應付手續費及佣金將以現金方式支付，並按照本集
團成員公司與中電財務將訂立的單獨的協議的具體條款支付。

過往交易金額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交易類別 2019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財務資助
– 向本集團提供財務資助之最高 

 每日結餘 49,380 81,579

存款服務
– 本集團存放之存款之最高每日結餘 

 （包括所產生之利息） 528,251 819,072

按手續費或佣金計算收費之財務服務
– 本集團應付之對價 48 8

建議上限

預期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截至2022年及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各年及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財務資助及存款之最高每日結餘，以及本集團就按
手續費或佣金計算收費之財務服務應付之最高對價，將不會超過以下相應之金額，
而該等金額已訂為根據2021金融服務協議項下擬進行有關的持續關連交易之建議
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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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2月31日
止六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6月30日
止六個月

交易類別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財務資助
– 向本集團提供財務資助之 

 最高每日結餘 700,000 700,000 700,000 700,000

存款服務
– 本集團存放之存款之最高 

 每日結餘（包括所產生 

 之利息） 700,000 700,000 700,000 700,000

按手續費或佣金計算 
收費之財務服務
– 本集團應付之對價 2,000 3,500 3,500 2,000

作為其財務政策之一部份，中國電子願意透過中電財務向本集團提供上述金額之
財務資助。中電財務提供財務資助之建議上限乃參考本集團估計之資金及營運需
求而釐定，而本公司獲悉此上限乃中電財務根據其內部評估而建議對本集團可提
供之財務資助的最高金額。作為回饋中電財務所提供之財務資助，本集團存放於
中電財務之存款之建議上限亦釐定與所提供之財務資助之上限一樣的水平。

上述有關本集團就中電財務提供按手續費或佣金計算收費之財務服務應付之對價
之上限乃根據(i)本集團未來數年對中電財務提供之按手續費或佣金計算收費之財
務服務之預期需求；及(ii)未來數年該等按手續費或佣金計算收費之財務服務之預
期市場費率而釐定。本集團於截至2019年及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各年錄得的交
易金額較小主要由於並無要求中電財務提供擔保服務及提供的其他按手續費或佣
金計算收費的財務服務規模亦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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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2021綜合服務協議及2021金融服務協議之理由及裨益
2021綜合服務協議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從事集成電路芯片之設計及銷售。本集團之集成電路設計業
務涵蓋智能卡及安全芯片之設計及應用系統開發。本集團不直接涉及自身的集成
電路芯片的製造。目前，本集團的產品主要覆蓋身份識別、金融支付、政府公共
事業及電信等應用領域。自2008年起，本集團一直根據多項綜合服務協議（包括
2018綜合服務協議），與中國電子集團訂立各種類似性質的綜合服務交易。根據
2018綜合服務協議，中國電子集團一直為本集團的產品生產提供產品加工、成品
測試及封裝服務，並向本集團提供原材料、模組、軟件及設備作研究及開發之用，
而本集團亦一直向中國電子集團銷售產品。因此，2021綜合服務協議項下擬進行
之交易為本集團營運業務之重要環節及不可或缺的一部份。鑒於過去曾為本集團
帶來營運上的便利及裨益，並考慮到中國電子是其中一間在中國從事通訊、消費
性電子產品、半導體和軟件領域業務之主要國有全國性電子及信息科技骨幹企業，
董事會認為與中國電子集團維持這種友好的業務合作關係有裨益。

2021金融服務協議

中電財務為一間獲相關中國監管機構批准及受監管的非銀行金融機構。成立中電
財務旨在加強中國電子集團內部各公司之間之資金集中管理及提高中國電子集團
之整體資金使用效率。中電財務獲准向中國電子集團成員公司提供各類財務服務，
例如貸款服務、存款服務、融資租賃及財務諮詢服務。

使用中電財務所提供之財務服務之主要原因及好處如下：

(i) 中電財務向本集團提供財務資助及存款之利率將不遜於其他境內商業銀行所
提供之利率。中電財務提供按手續費或佣金計算收費之財務服務之手續費或
佣金將不高於其他境內商業銀行或金融機構；

(ii) 中電財務受中國人民銀行及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監管，並根據及遵守
該等監管機構之規則及營運規定提供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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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中電財務對本集團營運有深入了解，故可提供合適及有效率的服務，本集團
預期將因而受惠。本集團亦預期，中電財務作為集團內部服務提供商，相比
其他境內商業銀行或金融機構，通常將會與本集團有著更有效之溝通；及

(iv) 2021金融服務協議將為本集團提供權利及靈活性，使本集團可選擇中電財務
提供之各類財務資助，及為本集團之營運取得額外及穩定之融資保障。

鑒於上述理由及裨益，董事會（不包括將於參考獨立財務顧問之建議後發表意見
之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1)訂立2021綜合服務協議及2021金融服務協議及其項下
擬進行之交易乃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及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
利益，(2)2021綜合服務協議及2021金融服務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之條款按
一般商務條款進行及屬公平和合理，及(3)2021綜合服務協議及2021金融服務協議
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之建議上限亦屬公平和合理，及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訂約方之資料
本公司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從事集成電路芯片之設計及銷售。

中國電子

中國電子為一間根據中國法律於1989年成立之國有企業，並獲中國國務院批准成
立及由中國政府直接管理的全國性電子及信息科技骨幹企業。中國電子積極在中
國從事通訊、消費性電子產品、半導體和軟件領域之業務。中國電子為本公司之
最終控股股東及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59.42%。

中電財務

中電財務為一間獲中國人民銀行及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及受監管的非
銀行金融機構。成立中電財務旨在加強中國電子集團內部各公司之間之資金集中
管理及提高中國電子集團之整體資金使用效率。中電財務為中國電子之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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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之含義
於本公告日期，中國電子為本公司之最終控股股東，間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之59.42%。根據上市規則，中國電子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中電財務為中國電子
之附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中電財務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
則第14A章，2021綜合服務協議及2021金融服務協議各自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將構
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2021綜合服務協議及2021金融服務協議各自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之建議上限涉
及上市規則第14.07條項下之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故訂立2021綜合服
務協議及2021金融服務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項下之申報，
年度審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由於2021金融服務協議項下擬進行之存款服務之建議上限涉及上市規則第14.07條
項下之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2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中電財務向
本集團提供存款服務將構成本公司之一項主要交易。

概無董事於2021綜合服務協議及╱或2021金融服務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中
擁有重大權益。因此，並無董事須就審議及批准與此有關之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股東特別大會
將召開之股東特別大會，藉以審議並酌情批准2021綜合服務協議及2021金融服務
協議及其各自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建議上限。獨立股東須以投票表決方式於股東特
別大會進行投票，而中國電子及其聯繫人須就該等決議案放棄投票。

寄發通函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2021綜合服務協議及2021金融服務協議及其各自項下擬進行
之交易之建議上限之詳情、獨立財務顧問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意見書、
獨立董事委員會之推薦建議，連同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通函將寄發予股東。由於
通函需要額外時間擬備及定稿，本公司建議該通函將於2021年6月7日或之前寄發
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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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2018綜合服務協議」 指 中國電子與本公司於2018年4月25日訂立之綜合
服務協議

「2018金融服務協議」 指 中電財務與本公司於2018年4月25日訂立之全面
金融合作協議

「2021綜合服務協議」 指 中國電子與本公司於2021年4月13日訂立之綜合
服務協議

「2021金融服務協議」 指 中電財務與本公司於2021年4月13日訂立之金融
服務協議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本詞語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中國電子」 指 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根據中國
法律成立的國有企業，並為本公司最終控股股東

「中電財務」 指 中國電子財務有限責任公司，一間根據中國法律
成立之公司及中國電子之附屬公司

「中國電子集團」 指 就2021綜合服務協議而言，中國電子及其附屬公
司及聯繫公司（本集團除外），和就2021金融服務
協議而言，中國電子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除外）

「本公司」 指 中國電子華大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
冊成立及於百慕達繼續經營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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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本詞語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全部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就2021綜合服務協
議及2021金融服務協議之條款及其各自項下擬進
行之交易之建議上限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而成
立的董事委員會

「獨立股東」 指 除中國電子及其聯繫人以外之本公司股東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東特別大會」 指 將召開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以審議並酌情批
准2021綜合服務協議及2021金融服務協議及其各
自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之建議上限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中國電子華大科技有限公司

主席
許海東

香港，2021年4月13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兩名非執行董事，分別為許海東先生（主席）及劉勁梅女
士；兩名執行董事，分別為虞儉先生（副主席）及劉紅洲先生（董事總經理）；以及
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陳棋昌先生、邱洪生先生及鄒燦林先生組成。


